醫學院執行「國科會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」申請表
	研究所：
	

	申請人：
	
	學號：
	

	入學學年：
	
	指導教授：
	

	E-MAIL：
	
	聯絡電話：
	

	所長
	指導教授
	申請者

	
	
	



	備審資料：(請附相關佐證)

	序號
	項目
	佔分
	評分

	一、
	計畫書一份 (10~15頁)
	
	

	二、
	指導教授推薦信：
1.學生潛力評估、2.計畫內容評述、3.遵守學術倫理規範
	(佔10分)
	

	三、
	碩士班平均成績(學士畢業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者提供最後二年成績)：
	(佔20分)
	

	四、
	委員會進行複審
	
	

	
	1. 書面評審
	(佔30分)
	

	
	2. 口頭報告 (20min)
	(佔30分)
	

	五、
	加分項目：
	(上限10分)

	
	1. MD-PHD program
	(3分)
	

	
	2. 「學、碩學程」及「逕修讀博士學位」學生
	(3分)
	

	
	3. 雙聯學位學生
	(3分)
	

	
	4. 五年內曾獲得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補助
	(2分)
	

	
	5. 三年內有發表研究論文---(最多採計三篇)
	
	

	
	(1) SCI論文：第一作者(6分)，第二作者(4分)，
第三作者(2分)，第四作者以後(1分)
(申請當年度SCI公告領域排名<25% 權數為1、25-50% 權數為0.5、>50% 權數為0.2，共同貢獻者權數均可比照計算之)
	
	

	
	(2) 非SCI論文：第一作者(1分)，第二作者(0.5分)，其餘(0.2分)
	
	

	
	6. 三年內獲得之獲得專利、技轉、或新創相關成果(例如獲外部補助成立公司)
	(1-5分) 
	

	
	· 加分理由：

	
	

	
	7. 其他學業與研究相關之經驗、研究領域符合校、院務創新發展重點項目(如醫材開發、新興感染、癌症或老化等)、獲得專利、技轉、特殊貢獻或表現經委員會認可者。
	(1-3分)
	

	
	· 加分理由：

	
	



